
臺北市協力照顧補助實施計畫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四、補助對象： 

(一)兒童之父母雙方或單親一方或行使負擔兒童權利義務一方或監護人（以下

簡稱申請人），將未滿三歲兒童送請本市協力照顧單位照顧，且申請人經

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

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得申請協力照顧補助（以下簡稱本補助）。 

(二)前款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實際照顧且負擔托育費用之父或母一

方提出申請： 

1、父或母一方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2、父或母一方受一年以上徒刑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宣告，且在執

行中。 

3、父母離婚對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法院尚未酌定。 

4、非婚生子女與父或母一方同住。 

5、有家庭暴力或其他變故。 

七、補助標準： 

符合第四點規定者，補助每位兒童每月二千元至五千元，期限至年滿三歲之前

一日止。補助金額依各類家庭條件、送托方式及托育人員資格，區分如下表： 

托育型態 

 

資格 

家庭條件 

居家式 機構式 

相關科系畢業 

托育人員結業證書 
具保母技術士證 托嬰中心 

一般家庭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每月二千元 每月三千元 每月三千元 

弱勢家庭 每月四千元 每月五千元 每月五千元 

備註：所稱弱勢家庭，係指家有未滿三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之

家庭、特殊境遇家庭、脆弱家庭。 

前項補助送托日數超過半個月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半個月以下者，以

半個月計。 

第一項補助需以日托、全日托及夜托之托育型態，且每週托育時數達三十小時

以上，另協力照顧單位實際收費低於兒童當月領取弱勢家庭兒童托育補助及

本補助總額者，依實際繳交費用予以補助。 

八、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表。 

(二)兒童及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簽訂之托育契約書。 

(四)申請人其中一方之郵局帳戶封面影本或悠遊付收款碼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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